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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法規預告，解析經濟部於11月11日預告修正之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重要增訂及

修正內容。

法規增修及新頒解釋函令就「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

修正，將全職研發人員參與研究發展專業知識之教育訓練費用，納入適用研究發展支

出投資抵減範圍；財政部公告瑞士列為我國已簽署生效協定得就國別報告進行有效資

訊交換之國家；財政部核釋個人、醫療(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

機關或團體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自政府領取補助之課稅規定；及納稅義

務人之行為同時構成行為罰及漏稅罰採擇一從重處罰規定，加以分析說明。

財政稅務要聞摘錄兼營營業人應注意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率調整營業稅稅額；會計年

度結束前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之營業稅申報注意事項；及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

與配偶之財產不得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等3則，敬請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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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告：預告修正「生技醫
藥產業發展條例」

December 202002 法規預告

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下稱本條例)將於110年底施行屆滿，為持續優化生醫產業之發展，提供其持續且穩定的投資

環境，經濟部擬具「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於11月11日預

告修正，本次增(修)訂之重點內容如下：

項目 增訂/修訂內容 條次

適用範圍 – 生技醫藥產業及生技醫藥公司適用範圍增加「再生醫療」、「精準醫療」及「數

位醫療」，並將原「新興生技醫藥產品」修正為「其他策略生技醫藥產品」。

– 「新藥」之適用範圍，納入「新劑型之藥品」。

第3條

人才培訓與研究發

展支出投資抵減

– 調降研發及人才培訓支出抵減率上限為 30%。

– 限縮人才培訓投資抵減適用對象僅為專職研究發展人員。

第5條

個人資金投資生醫

產業租稅優惠

增訂「個人股東」以現金投資於生技醫藥公司，且對同一公司當年度投資金額達新臺

幣100萬元，並取得該公司之新發行股份持股滿3年，得就投資金額50%限度內，自持

有期間屆滿3年之當年度起5年內自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

第7條

技術股緩課 維持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取得之技術股之新發行股票，遞延至實際轉讓或帳簿

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時課稅，並新增若持股達2年者，得以「轉讓價

格；或贈與、作為遺產分配或轉撥日之時價」及「股票取得之價格」孰低者計算所得

課稅。

第8條

認股權憑證緩課 維持高階專業人員及技術投資人執行認股權憑證取得之股票，遞延至實際轉讓或帳簿

劃撥至開設之有價證券保管劃撥帳戶時課稅，並新增若持股達2年者，得以「轉讓價

格；或贈與、作為遺產分配或轉撥日之時價」及「股票取得之價格」孰低者計算所得

課稅。

第9條

新創之定義 明確定義「新創」之生技醫藥公司，指「自設立登記日起未滿2年」之公司。 第11條

獎勵之限制 – 增列同一事項不得重覆享有獎勵、補助或租稅優惠

– 增列最近3年因嚴重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

者，不得適用獎勵、補助或租稅優惠

第14條

股票發行公司之通

報機制及罰則

增訂技術股及認股權憑證於股票轉讓或辦理帳簿劃撥時，股票發行公司應於次年度1月

31日前，依規定格式向稅捐稽徵機關列單申報之通報機制及違反者之相關罰則。

第15條

施行期間 施行期間延長至120年12月31日止。 第1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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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2003 經濟部預告修正「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條例」

本條例草案預告期間為30日，除擴大生技醫藥產業、

生技醫藥公司及新藥之適用範圍，保留研究發展與人才

培訓支出抵減、技術股緩課、認股權證緩課及法人股東

投資抵減之原有四大租稅優惠外，另新增個人資金投資

生醫產業之租稅優惠。另為免選擇技術股及認股權證緩

課者，日後若股票上漲反而不利之結果，放寬緩課持股

達2年者，得以「轉讓價格(或時價)」或「股票取得之

價格」擇低計算課稅。

本次預告草案雖放寬或新增上述租稅獎勵，惟研究發展

及人才培訓支出之租稅優惠，抵減率上限調降為

30%，且人才培訓投資抵減適用對象限縮為專職研究發

展人員，企業可先行評估可能之稅負影響。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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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
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
辦法」部分條文

05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December 2020

經濟部109年11月2日經工字第10904604900號

財政部109年11月2日台財稅字第10904670180號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研究發展支出適用投資抵減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於109年11月2日公布，全職研發人員參與研

究發展專業知識之教育訓練費用，納入適用研究發展支出投資抵減範圍，爰將本次修正重點表列如下：

項目 增修內容 條次

增列適用研究

發展支出項目

專門從事研究發展工作全職人員參與研究發展專業知識之教育訓練費用，得適用研究發

展支出投資抵減。

第5條&第6條

明定教育訓練

之定義或範圍

定義：應為執行研究發展計畫所需，且指派所屬全職研發人員參與訓練，以提升研發人

員執行該計畫相關之研發技術或專業能力。

活動費用之範圍，包括：

– 師資之鐘點費及旅費。

– 受訓員工之旅費及繳交訓練單位之費用。

– 教材費、保險費、訓練期間伙食費及場地費等。

辦理方式：可自行辦理、委託辦理或與其他公司、有限合夥或相關團體聯合辦理，惟需

注意以下事項：

– 屬委託辦理部分，該受託辦理訓練活動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不得以所代辦之教育訓

練費用，適用產業創新條例(下稱本辦法)之投資抵減。

– 屬與其他公司、有限合夥事業或相關團體聯合辦理部分，其屬該其他公司、有限合夥

事業或相關團體應分攤之聯合辦理費用，不得適用本辦法之投資抵減。

第8條之1

應檢附文件 申請教育訓練費用應檢附教育訓練項目明細表、參訓人員名冊及執行情形之相關文件。 第14條

施行日期 自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開始適用。 第19條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本辦法修正公布之內容與預告草案之差異，為明定如有

委託他公司辦理教育訓練者，僅委託方之教育訓練支出

可適用研發投抵，受託方公司所代辦之教育訓練費用，

並不得適用；而與他公司聯合辦理教育訓練者，僅自家

公司所分攤之聯合辦理費用始可適用研發投抵。本次修

法自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案件開始適用，企業

本年度若有教育訓練支出符合上述規定者，可於明年

2~5月及5月(曆年制公司)，分別向工業局(資格條件及當

年度研究發展活動審查)及國稅局(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

提出申請，以適用投資抵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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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報告進行有效資訊交換之國家或地
區參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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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11月3日台財際字第10924519481號公告

主旨：公告依已簽署生效協定得就國別報告進行有效資

訊交換之國家或地區參考名單。

依據：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下

稱本準則)第22條之1第7項。

公告事項：

– 本準則第22條之1第3項第2款規定，稽徵機關得依已

簽署生效協定取得國別報告之國家或地區及適用情

形說明如下。但稽徵機關未能經由各該國家或地區

實際取得跨國企業集團之國別報告者，該跨國企業

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成員應依同條第7項但書

規定送交國別報告：

• 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106年1月1日

以後之國別報告：日本及紐西蘭。

• 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107年1月1日

以後之國別報告：澳大利亞。

• 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108年1月1日

以後之國別報告：瑞士。

– 本準則第22條之1第2項第3款規定，稽徵機關無法依

已簽署生效協定實際取得國別報告之國家或地區如

下：

• 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捷克、丹麥、法國、甘

比亞、德國、匈牙利、印度、印尼、以色列、義大

利、吉里巴斯、盧森堡、北馬其頓、馬來西亞、荷

蘭、巴拉圭、波蘭、塞內加爾、新加坡、斯洛伐

克、南非、史瓦帝尼、瑞典、泰國、英國及越南。

• 澳大利亞。但僅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

於106年12月31日以前之國別報告。

• 瑞士。但僅適用於其跨國企業集團會計年度始於

107年12月31日以前之國別報告。

– 本部108年11月6日台財際字第10824521920號公

告，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瑞士為繼日本、紐西蘭及澳大利亞第4個與我國交換國

別報告之國家，本項交換可免除該等國家及我國跨國企

業集團成員送交國別報告之稅務遵循成本。惟需注意上

述國家免送交國別報告所適用之會計年度各有不同，另

若徵機關未能經由各該國家實際取得跨國企業集團之國

別報告者，該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成員

仍應依規定送交國別報告。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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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
影響自政府領取補助之課稅規定

07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December 2020

109年11月25日台財稅字第10904629980號令

–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9條

之1第1項規定，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而依本

條例、傳染病防治法第53條或其他法律規定，自政

府領取之補貼、補助、津貼、獎勵及補償(下稱各項

補助)，免納所得稅。適用上開免稅規定者，為本條

例、傳染病防治法第53條等規定或其授權辦法所定

之補助對象及所領取之各項補助。

– 政府機關(單位)給付前點免納所得稅之各項補助時，

免依所得稅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

關。

– 醫療(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取得第1點之各

項補助，應列為取得年度之免稅收入，其必要成本

及相關費用得核實認列，無須個別歸屬或分攤於該

免稅收入。

依所得稅法第24條之1第2項規定，所得額之計算，若涉

有免稅所得者，其相關之成本、費用或損失，除可直接

合理明確歸屬者，得個別歸屬認列外，應作合理之分

攤，財政部另訂有營利事業免稅所得相關成本費用損失

分攤辦法。

本令釋明，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

條例及傳染病防治法第53條等規定或其授權辦法所定之

補助對象及所領取之各項補貼、補助、津貼、獎勵免納

所得稅；給付之政府機關(單位)免列單申報；及醫療

(事)機構、營利事業或機關團體取得前揭補助各項補助

之相關必要成本及費用，無須個別歸屬或分攤而得核實

認列，以達產業紓困及振興之效果。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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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釋同時構成行為罰及漏稅罰
採擇一從重處罰之相關規定

08  法規增修&新頒解釋函令 December 2020

– 納稅義務人之行為同時構成行為罰及漏稅罰規定，

依司法院釋字第503號解釋及行政罰法第24條規定，

應採擇一從重處罰者，包含但不限於下列情形：

• 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構成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45條、第46條或第49條，同

時涉及同法第51條第1項規定。

• 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構成營業稅法第51條第1項，同

時涉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

• 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構成營業稅法第45條或第46

條，同時涉及稅捐稽徵法第44條及營業稅法第51

條第1項規定。

• 納稅義務人之行為構成貨物稅條例第28條第1款，

同時涉及同條例第32條第1款規定。

– 廢止本部85年4月26日台財稅第851903313號函、85

年11月6日台財稅第851922008號函及101年5月24日

台財稅字第10104557440號令有關85年4月26日台財

稅第851903313號函部分。

依行政罰法第24條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政法上義務

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規定裁處，即

擇一從重處罰。而租稅上違反作為義務之行為，若同時

構成漏稅行為之一部或係漏稅行為之方法，依大法官釋

字第 503 號解釋，亦應採擇一從重方式裁罰。本釋令係

列舉常見之同時構成行為罰及漏稅罰之法條例示，惟於

實際適用擇一從重處罰時尚不限於本釋令所列之情形。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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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國稅局表示，時序已近年底，營業人除應以每二月

為一期，按期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額、應納或溢付

營業稅額，其有應納營業稅額者，應先向公庫繳納後，

檢同繳納收據一併申報外，提醒當年度有股利收入或屬

兼營營業人，於報繳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時，除依規

定計算「當期」進項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例(以

下簡稱不得扣抵比例)外，尚須計算「當年度」不得扣

抵比例調整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辦理申報繳

納。

高雄國稅局進一步說明，兼營營業人係指依加值型及非

加值型營業稅法(以下簡稱營業稅法)第4章第1節規定計

算兼營應稅及免稅貨物或勞務者，或兼依營業稅法第4

章第1節及第2節規定計算稅額者，該營業人於報繳當年

度最後一期營業稅時，必須依照「兼營營業人營業稅額

計算辦法」規定，同時計算「當期」及「當年度」進項

稅額不得扣抵銷項稅額之比例，據以申報繳納當期營業

稅額。

兼營應稅及免稅銷售、兼依總額型及加值型計算稅額、

及取有股利收入(包含取得之國外股利收入)營業人，應

於報繳當年度最後一期營業稅，依照「兼營營業人營業

稅額計算辦法」第7條規定，填寫「兼營營業人營業稅

額調整計算表」(採直接扣抵法者應填寫「兼營營業人

採用直接扣抵法營業稅額調整計算表」)，按當年度不

得扣抵比例調整稅額後，併同最後一期營業稅額辦理申

報繳納。若漏未依規定計算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稅

額，致虛報進項稅額者，除需補繳稅款外，依營業稅法

第51條第1項第5款規定將被處5倍以下之罰鍰。因此企

業應注意按當年度不得扣抵比例調整稅額之規定。

December 202010 財政稅務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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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營營業人應注意辦理當年度
不得扣抵比例稅額調整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109年1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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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202011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使從事受控交易之營業人進

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時有所遵循，財政部於108年11

月15日發布令釋規定，自109年度起，營業人從事受控

交易，於會計年度結算前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者，

應符合下列要件，並依調整後之交易價格，繳納相關稅

費(關稅、營業稅、貨物稅、所得稅及相關代徵稅費)：

– 所涉受控交易之參與人，事先就其交易條件及所有

影響訂價之因素達成協議，且該依協議調整之應收

應付價款已計入財務會計帳載數。

– 所涉受控交易之其他參與人，同時進行相對應調

整。

該局說明，營業人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一併調整

營業稅部分，應視受控交易類型依下列方式申報：

– 進口貨物：經海關核定補繳或退還營業稅者，應分

別依海關核發「海關進口貨物稅費繳納證兼匯款申

請書」或自行填具「海關退還溢繳營業稅申報

單」，列報於繳納或退稅當期營業稅申報書相關欄

位。

– 境內間交易：應於調增交易價格時併同開立統一發

票、調減交易價格時按折讓處理，同時於統一發票

或折讓單註記「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並檢附

「營業稅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聲明書」等證明文

件，將調整項目及金額，併同會計年度最後一期銷

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列報於營業稅申報書

相關欄位。

– 外銷貨物或勞務：檢附「營業稅一次性移轉訂價調

整聲明書」等證明文件，將調整項目及金額，併同

會計年度最後一期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列報於營業稅申報書及營業人申報適用零稅率銷售

額清單相關欄位。

進行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
有關營業稅申報應注意事項

財政部中區稅局109年10月27日

– 購買國外勞務：檢附「營業稅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

聲明書」等證明文件，將調整金額併同會計年度最

後一期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列報於營業

稅申報書相關欄位。

財政部於108年11月15日所發布之「一次性移轉訂價調

整」相關規定釋令，除核釋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之條

件，並就所連動之關稅、營業稅及貨物稅作通盤之考

量。

有關營業稅之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處理，係併同會計年

度最後一期銷售額，列報於營業稅申報書相關欄位，而

程序上進口貨物者，應於進口報單註明「辦理000會計

年度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作業」；境內交易、外銷貨物

或勞務及購買國外勞務者，則需檢附「營業稅一次性移

轉訂價調整聲明書」等證明文件。此外應注意境內交易

部分尚須就調增交易價格開立統一發票；就調減交易價

格以折讓處理，發票及折讓單均需註記「一次性移轉訂

價調整」。

適用上開釋令之一次性移轉訂價調整，屬交易訂價(進

口者為每張報單逐項)調整，與事後移轉訂價分析或查

核所為之帳外損益調整性質不同。而營利事業於進口通

關時，若未依規定於進口報單註記相關事項，即非該令

釋之範圍。若將整年度之調整集中於某幾筆進口報單，

調整情形將無法反映至實際交易狀況，亦不符合該令釋

之規定。此外需注意，關務署就關稅完稅價格之核估，

仍將按關稅法第29條至第35條規定，檢視交易價格是否

受買、賣雙方特殊關係影響而擇定適用之估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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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非剩餘
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

財政部南區稅局109年10月26日

December 202012  財政稅務要聞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被繼承人死亡前2年內贈與配

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規定，應併入其遺

產總額課徵遺產稅，惟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剩餘財

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圍，係就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如

夫妻之一方死亡)時，以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因繼承

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除外)，扣除婚姻關係

存續所負債務後，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

故計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贈與之財產不得列

入被繼承人及生存配偶之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

圍。

國稅局舉例，轄內被繼承人A君於109年2月死亡，其遺

留之各項財產合計2,600萬元(含婚前財產600萬元，婚

後財產2,000萬元)，另查其於108年2月1日以轉帳方式

贈與其配偶B君存款500萬元；而配偶B君截至繼承日之

各項財產合計1,100萬元(均屬婚後財產），其中包含被

繼承人A君贈與之存款500萬元截至繼承日均未動用，

依民法第1030條之1計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時，

被繼承人A君列入計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財產

現存之婚後財產，合計2,000萬元；而配偶B君得列入計

算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之財產現存之婚後財產，合

計600萬元(婚後財產1,100萬元 −受贈財產500萬元)，

故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扣除額為700萬元【(夫婚後

財產2,000萬元−妻婚後財產600萬元)÷ 2】。

依據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

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

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

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

之財產。二、慰撫金。」，因此，被繼承人死亡前2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年內贈與配偶之財產，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15條雖應併

入遺產總額課徵遺產稅，惟非民法所規定之生存配偶之

現存婚後財產而不得列入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範

圍，納稅者於申報遺產稅時應特別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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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2月1日 12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2月1日 12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

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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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月份稅務行事曆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1月1日 1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上年度第四季 (10-12 月)

之進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1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1月1日 1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1月1日 1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1月1日 1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1月1日 1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1月1日 1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1月1日 2月1日

109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緩課股票轉

讓所得申報憑單、信託所得申報書、信託財產各類所得憑單、

以無形資產或專門技術作價投資案件之申報表、申報憑單、申

報書及多層次傳銷事業參加人進貨資料申報。(截止日1月31日

為周日順延至2月1日)

所得稅

1月1日 2月10日
扣繳單位寄發各類所得扣繳暨免扣繳憑單、股利憑單及緩課股

票轉讓所得申報憑單予納稅義務人。
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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